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换证指南

根据《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后，原危险化学品登记证自行作废。登记单位应在其有效期满前3个月进行重新复核。重新复核步骤如下：

第一步：申请复核登记

填写好《登记复核申请书》后，发传真至0871-8025631。

第二步：解除提交

分2级解除。

第1级解除：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给予解除提交有效期满危险化学品登记单位；

第2级解除：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给予解除经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解除提交后的有效期满危险化学品登记单位。

经上述2级解除后，登记单位才能在网络上修改、补充有关内容。

第三步：网络修改与复核

登记单位修改与复核操作具体如下：

1、进入系统。

（1）打开IE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www.nrcc.com.cn，登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网站，或直接在百度中搜索“中国化学品安全网”，点击进入。

（2）点击“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位置在网页左上边，蓝色框）。
    （3）在弹出的登记系统主界面输入原已申请“用户名”、“密码”， 重复验证码，点击“登陆”，进入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

2、复核信息。
（1）单位信息复核。

逐一核对登记单位信息各栏目相关内容（不留空白），确认无

误后，点击“保存”。

（2）化学品信息复核

进入化学品基本信息界面，逐一核对化学品基本信息各栏目相

关内容（不留空白）；若需修改“一书一签”（即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点击“浏览”，找到事先修改好的word版“一书”和“一签”后，点击“打开”即可；当每一种化学品经复核确认无误后均需点击“保存”。

3、提交。当单位信息和化学品信息均复核无误后，在化学品信

息界面，点击提交即可。经此三步操作后，登记单位信息经网络已上报省登记中心待审核。

第四步：审核危险化学生产单位提交信息

1、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初审。

（1）初审不合格。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将在化学品信息基本信息界面“办公室审查意见”项中反馈初审意见，登记单位按此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登记信息后，“提交”即可，待省登记中心再次审核。

（2）初审合格。提交国家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审核。

2、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审核。

（1）审核不合格。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将在化学品信息基本信息界面“中心审查意见”项中反馈审核意见，登记单位按此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登记信息后“提交”，待省登记中心再次重审提交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

（2）审核合格。此时登记单位网络复核已完成。

第五步：上报纸质材料

已完成网络复核的登记单位需上报以下材料（请一并以特快专递方式寄至省登记中心）：

1、登记表（登陆危化品登记系统打印，最后一页需签字盖章，否则无效） 7份；

2、审核合格后的产品、中间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纸质）   3份；

3、审核合格后的产品、中间产品“安全标签”（纸质）  3份；

4、审核合格后的产品、中间产品“一书一签” 电子版（存入3.5寸盘内或刻录成光盘上报即可）  1份；

5、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份；

6、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复印件(未办理单说明情况，待办理后再提交)   1份；

7、企业应急电话证明 （需加盖公章）  1份；

8、合格产品和中间产品执行产品标准号证明（需加盖公章）   1份；

9、生产单位需上报以上1-8项，储存、使用单位上报以上第1、5项即可。

若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或外国标准的，需提供所执行企业标准或外国标准的全文复印件1份；若生产单位委托有关机构设立应急咨询服务电话的，需提供应急服务委托书1份。

备注：

1、变更单位名称的 ，需先将加盖公章的单位名称变更申请传真致省登记中心，再在登记系统中修改相关登记信息；

2、遗忘原已申请的用户名和登陆密码的登记单位，可致电省登记中心咨询；

3、因省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近期需经常到各地州分片区指导登记，若登记中遇到问题，而登记中心办公室无人接听电话，请发短信息至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手机，将给予及时处理。若登记中遇到的问题已发至登记中心邮箱，请发短信告知，以便及时处理。

云南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董家湾曙光中路1号

邮编：650041

联系电话：0871-68025631（兼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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